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利局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军人抚恤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云人社发〔2010〕127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军人抚恤补助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向死亡工作人员遗属发放的生活困难补助及丧葬费用，旨在缓解其因家庭支柱丧失导致的经济困境，体现国家对奉献者的关怀。随着社会公平意识提升，完善遗属补助体系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强化公共服务吸引力的关键举措，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执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暂行规定的通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号）等文件精神发放遗属补助，对维护社会稳定、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增强社会保障韧性、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具体内容：5名死亡人员遗属生活困难补助46,548.00元。
措施：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做好发放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申报项目资金：967.00元/月/人×1人×12月+728.00元/月/人×4人×12月，合计46,548.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申报项目资金46,548.00元专项用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军人抚恤补助发放，于2026年12月31日前发放完毕。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2026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军人抚恤补助项目的实施，改善单位死亡职工遗属生产生活条件，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关于“三保”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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